
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移地學習作業要點

115年3月23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
115年4月27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

115年5月14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大武山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，深化場域理解，結合理論與實作，培養學生回應地方

議題與整合應用能力，特訂定本學程「移地學習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修讀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之學生，本學程移地學習課程不

開放非本學程學生申請；課程分為「移地學習(一)」及「移地學習(二)」為連續

性課程，並由學生、指導老師及本學程簽署同意文件。

三、移地學習係指學生經核准後至校內或校外相關單位、專案、研究或學習環境，

透過計畫、專案、實作或其他經本學程認可之方式，進行具跨領域性質的學習

活動；學生透過觀察、參與、交流與反思，達成學程規劃之學習目標。學生申

請之移地學習場域或活動可包括校內單位、校外公私立機構、非營利組織、社

區、企業、研究或其他透過各類計畫、社區或企業合作專案、創意設計或創新

行動等方式，進行具跨領域性質的學習活動，學習內容須符合本學程跨領域培

育目標，並不得違反法令或校內相關規定。

四、學生修讀移地學習課程前，須提出申請，並經指導老師審核同意；課程期間之

學習成果提交與評量，依課程大綱及指導老師規定辦理。於移地學習期間應遵

守課程規定、相關單位或活動規範及本校相關規定，依核准學習計畫進行學習，

不得擅自變更內容或場域；如遇學習困難或特殊狀況，應主動聯繫指導老師或

本學程。

五、學生進行移地學習期間，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必要之意外保險；除另有規定外，

移地學習所產生的各項費用原則上由學生自行負擔，或由學生自行申請之計畫

經費支應，系所不提供經費補助。

六、移地學習為課程導向之學習活動，核心在跨領域學習、場域理解與學習成果。

學生於移地學習期間未具勞工身分，其學習關係以課程指導與學習評量為主，

相關事項不適用校外實習或勞動法規。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八、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、報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




